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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这三条法规你知道吗
你是否正在为面试做着

准备呢？除了面试技巧、专业知

识、形象礼仪之外，初入职场的

你还有必要了解一些劳动法

律法规，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

益，顺利迈出求职的第一步。

招聘过程中用人单位向你

收费，这合法吗？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第九条规定，“用人

单位不得在招工时扣押劳动者

身份证件、要求劳动者提供担

保或收取劳动者财物。”

在劳动合同履行过程

中，对于劳动者占有单位价值

较高的财物，单位为防止财物遗失或

被轻易毁坏，与劳动者约定设置了相

应的合理担保的，法律没有禁止，可以

认定有效。如果该约定为流押、流质担

保，或者名义上为财务“担保”实际上

却是要求劳动者购买该财物的，该约

定无效。

“阿诈里”企业会以形形色色的名

目来收取求职者的财物，求职者在遇

到收取押金时应长个心眼，遇到收取

诸如“服装费”“资料费”“培训费”“器

材费”“样品费”等时就会陷入用人单

位的陷阱。

对于这些巧立名目的收费项目，求

职者一定要提高警惕，绝不能随意交

钱。如果已经发生并支付钱款的，要保

留好付款凭证，由此引发争议时，劳动

者可以到劳动监察机关举报，或者提

请劳动争议仲裁。

试用期过后根据个人表现再决定

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吗？

根据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

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

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

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

用期不成立，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

限。”

因此，并非如有些单位所想的那

样可以试工了之后再决定是否录用或

决定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企业的这种

行为更会带来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法律

责任。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用

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两倍的工资。”

旷工一天被单位扣三天工

资，有法律依据吗？

前段时间，某知名公司的

一张有关旷工一天扣三天工资的

“霸王通知”引起广泛争议，这并

非个案，不少单位把这种做法作

为约束个人旷工行为的法宝，殊不

知，这种草率的行为将面临法律

风险。

其实用人单位除了扣发工资

以外，还可按照依法制定的规章

制度进行处分，情节严重的更可解除

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规定，严重违反

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用人单位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很多单位认为以上的一些做法很

普遍，但是普遍的不一定是规范的，更

不一定是合法的。不少求职者在求职

过程中以及上班后也对这些做法表示

默认。在加大劳动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和对劳动用工的监察力度外，广大求

职者和劳动者在面对企业的违法行为

时，也要大胆地说“不”。

因任性摊上的事
梁小姐是一家装潢公司的项目主管兼技术设

计员。

去年年末，公司与一客户签订了价值约60万元

的家装合同，梁小姐负责整个装修的前期设计与现

场指导工作。

计划4个月的装修工程刚进行一个半月时，任

性的梁小姐因与公司领导产生矛盾当即愤然“走

人”。因负责人员“撂挑子”，后续装修工作无法按流

程正常进行，最终公司因延迟完工，不得不赔偿客户

违约金12万元。

之后公司申请劳动仲裁，仲裁委依法裁决梁小

姐赔付公司12万元赔偿金。

【分析】

劳动合同法第五十条二款规定：劳动者应当按

照双方约定，办理工作交接。第九十条规定：劳动者

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同，或者违反劳动合同中

约定的保密义务或者竞业限制，给用人单位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中梁小姐辞职时，既未按法律规定提前

30日通知用人单位，也未依法办理交接手续，而是

突然“撂挑子”，构成违反本法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并给所在公司造成直接损失12万元，所以依法

应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

面试或者竞聘的时候，要保持良好的肢体

仪态。

说话的时候要直视对方，面带笑容，落落

大方，不急不躁。如果有个人简介或者竞聘报

告最好是背下来，不要拿着稿子背，即使你有

卓越的工作能力，后者的效果也会让它大打折

扣。说话的时候坐姿一定要端正，不要跷二郎

腿，不要抖腿，不要斜靠，我曾经看过竞聘某个

岗位的小伙子十分舒坦地斜靠在椅子上回答

评委的问题，评委面露不悦他仍未察觉。


